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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矿政管理的实践出发，在大量案例和素材的基础上，对矿政管理中的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这一成果，为矿业经济活动、矿政管理、涉矿司法审判乃至矿产资源法的修改，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
借鉴，无疑是一次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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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文军，资深矿业律师。
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文专业和清华大学法律专业。
目前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客座教授、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矿政管理法律顾问、云南省矿业协会常
务理事、云南省律师协会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主任等职。
长期以来，致力于矿业、房地产、涉外等领域的诉讼和非诉讼法律业务，取得了良好的业绩。
工作语言为中文和英文，具有比较丰富的涉外法律服务经验。
具有较为深厚的法学理论素养，在执业过程中笔耕不辍，已公开出版《矿产物权疑难法律问题解析与
实务操作》、《矿业权交易法律实务操作指南》、《矿业权交易法律制度与实务操作》、《民商事审
判中的若干典型争议判例评析》、《矿业权行政管理实务——矿业律师的实务经验与视角》五部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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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依靠私法自治和合同自由的理念，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起了深厚的私法观念和市民社会
氛围。
但是，任何自由都不可能是绝对的，合同自由亦不例外。
合同自由是受到法律限制的自由。
就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就普遍经历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从消极的政府到积极的政府，即国
家对人民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干预（如重要的国有化和全面的社会福利政策等）。
因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走过了一条从广泛的、较少限制的私法自治到公法对私法自治不断扩大干预
的法制路径。
 我国则恰恰反其道而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长时期实行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公权力的影响可谓无
处不在、无孔不入。
尽管自20世纪末期以来，计划经济的因素不断减少，合同自由原则的重要性不断得到重视和承认，但
我国目前仍然处于一个私法自治理念严重不足的阶段。
随着《物权法》的颁布，我国在完善私法制度，培育私法自治精神方面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
但我国现行行政管理制度乃至法律制度中不当干预经济生活的计划经济残余仍大量存在。
如原外经贸部1991年颁布的《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的审批原则和审查要点》，将合同的法律有效
性、内容是否有遗漏、用词是否严谨规范等14项内容，事无巨细纳人审查范围，几乎涵盖了合同的所
有条款，即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私法自治和合同自由的严重、不当干预。
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中为数不少的关于合同经批准后生效的规定，也仍然如魅影一样困扰着经济
生活的参与者乃至审判机关。
 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大量通过行政手段管制民事行为和经济活动，私法自治的理念极为匮
乏，物权法理论更为阙如。
《物权法》颁布以前，在我国，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司法上，债权和物权未予区分，相反却混为一谈
。
作为物权生效要件的登记，也往往被法律或审判机关规定或认定为合同生效的要件。
由于债权效力和物权效力未予区分，民法或公法对后者效力的否定，往往通过否定前者的效力来实现
。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乃至规章中关于“转让无效”、“转让行为无效”乃至“股权变更无效”的规定
，就往往被理解为转让合同无效。
司法审判中大量出现的部分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而与第三人订立的共有物转让合同被认定为无
效的判决等，均折射出同样的问题。
即便在《物权法》实施近5年后的今天，要转变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仍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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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矿业权行政管理实务:矿业律师的实务经验与视角》从矿政管理的实践出发，在大量案例和素材的基
础上，对矿政管理中的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矿业权行政管理实务:矿业律师的实务经验与视角》内容包括个人独资与合伙企业能否成为矿业权人
：矿业权主体资格规范的演进与实践中的误读、鸡和蛋的悖论：矿山企业的设立与矿业权的授予，孰
先孰后、矿业权隐名投资纠纷诉讼案引发的思考：兼谈矿产资源整合中的善意取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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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本书从矿政管理的实践出发，在大量案例和素材的基础上，对矿政管理中的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和思考。
这一成果，为矿业经济活动、矿政管理、涉矿司法审判乃至矿产资源法的修改，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
借鉴，无疑是一次有益的探索。
 ——曾绍金（原国土资源部矿产开发管理司司长） 这是我所见到的最实用、最有创见的矿产资源管
理的法律研究成果：直接取材于实践一线，使其鲜活得还带有体温；系统专业的分析，使其深刻中彰
显逻辑的力量；生动活泼的文风，使其灵动中闪耀着智慧。
 ——王昆（国土资源部矿产开发管理司副司长） 本书有两个十分鲜明的特点：首先，本书具有非常
强的实用性。
书中所讨论的问题，大多来源于实际的案例，且基本上都是矿政管理实践中具有典型意义的重要、前
沿问题。
故其研究成果对于矿政管理实践乃至矿产资源法的修订均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其次，本书具有非常强的可读性。
为了使本书读起来不过于费力，作者在写作方式上颇下了一番功夫，尽量采用较为通俗易懂的表达方
式，深入浅出，从而使其较之通常的法律专业著作更具有可读性。
目前，对矿业法律问题进行专门、深入研究的著作不多，而从实务的角度专门讨论矿政管理问题的专
著更是凤毛麟角。
惟其如此，本书的独特价值才格外凸显。
 ——林耘茔（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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